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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在日常排查中，发现河南鹰城集团有限公司在建设路与康复路交会处

（152 医院西侧）开发的“香港城”项目，以“4 万元买铺，每月都收租，即买即收益”，以

及“十年回本，再赚一套黄金铺”等内容做宣传单、宣传海报。该宣传形式属国家明

令禁止的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对此，我们要求开发单位立即做出整改，并

希望已购买该商铺的群众到我大队举报，投诉。

投诉电话：0375-2636101

0375-2636038

2015年 10月 27日

平顶山市房地产监察大队公告

■相关部门：
只能按规定办

10月 24日，唐阿姨找到了记者。“这事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明明是个错误，为什
么就解决不了呢？”唐阿姨说，她又跑到了
相关部门，但给她的回复依然是“等”。

“区拆违办的工作人员也来过了。”唐阿
姨说，工作人员很坦诚，说是领导看到了报
道，叫其过来确认一下，看能不能跟“违法建
筑”搭上边，如果能搭上，那他们就可以执法
了。可惜的是，工作人员一圈转下来，确认
这道门不属于拆违办的管辖范围。

记者联系了华阳街道办事处，社区事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也还是只能
跟两家人沟通，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们也
想速办，但真的没有这个职权。”

当记者再次联系长宁区房管局第五办
事处时，负责具体操作的工作人员也颇为
无奈，直接叫记者联系长宁区房管局办公
室。

面对记者询问“进展”的问题，该局办
公室以长宁区房管局的名义，给了记者一
份书面回复说明，大意是：房管部门一直在
努力认真操办此事，也先后两次组织了多

个部门的协调，但劝说无效，因为业主表
示不会“自行整改”。目前，长宁区房管
局办公室已启动行政处罚立案，正在走罚
款流程。这份说明的最后还特别强调，长
宁区房管局将继续支持华阳街道开展的
业主沟通工作。

在采访中，长宁区房管局与华阳街道
均强调了没有“抓手”，所以只能按现有的
规定来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部门的
工作人员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如果不按
章办事，回头对方提出起行政讼诉，败诉了
怎么办？”

■声音：
圈占违法成本太低难遏制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50位市民通过电
话或书信的方式向记者反映各自遇到的类
似问题，以及他们对此事的观点。

张先生家住北苏州路河滨大楼小区，
公共楼道长达十余米，但3至7楼的住户均

直接将长约7米、宽约1.8米的公共楼道，用
大门圈进了自家，每一层被圈起来的面积
都超过12平方米：“楼道的一端原来是一个
大窗户，可以通风，日照也很好，现在像黑
胡同一样。”

该楼其他住户也都向相关部门反映
过，但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各职能部门都表
示没有执法权。

家住闵行区的李先生称，这种现象在
老小区非常普遍，经常看到有些顶楼住户，
在低一层的楼道上装个栏栅，将大半层的
楼道圈成私人空间，里面放上鞋柜、雨伞什
么的，成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储物空间：“对
方只花了千把块钱就能圈出大片空间给自
家用，就算罚也是罚几千块钱，违法成本
低，得益者轻易是不肯让步拆除的。”

不少市民除了大倒苦水外，还从建议
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市民刘先生建
议，应鼓励业主自治，由一个住宅区内的全
体业主形成公约，明确规定禁止这种行为，
个别违反规定的业主不仅要面对道德谴
责，还要承担违约的责任，促使大家以主人
翁的精神共建家园。市民陆先生认为，在
业主共有收益分配中应当扣减掉圈占公共
楼道的这部分业主，用以补偿其他受到影
响的业主。

家住浦东灵山路的一位市民则表示，
圈占公共楼道的现象，关系到业主的公共
利益，立法部门应尽快细化规定，让业主委
员会和物业公司有“强拆权”，这样小区多
数居民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维护。

另一位市民则建议，相关职能部门需
有相应的简易程序来处理这类民事纠纷，
并有相应的简易强制执行程序。

■律师建议：
细化立法将圈占划入违建

在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贺强律师看来，住宅居民私装防盗门圈
占楼道的现象，除侵害相邻业主的合法权
益外，还侵害了公共利益，因为“楼道”属于
业主共用部分。

被侵权人可以相邻权为案由，以排除
妨碍、恢复原状等作为诉讼请求，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若经法院审理认定“私建防
盗门圈占楼道”对被侵权人构成妨碍的，法
院将依法做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判
决。如果侵权人不履行判决，被侵权人可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贺强直言，打官司需要成本，而且时
间长，容易激化邻居之间的矛盾，所以很多
市民不愿意打官司，更愿意选择投诉。

贺强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后表示，虽然

凡自费订阅 2015年度《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的个人订户，均可持
会员卡享受优惠健康体检。

体检项目：心电图、B超（肝、胆、脾、胰、肾脏，另：女性读者送妇科B超）、
胸透、肝功能、血脂、血糖、血常规、尿常规、尿酸、癌细胞检测（癌胚抗原）、普
检（血压、身高、体重）。另免费提供营养早餐。

优惠体检价：每人140元（可使用医保卡），订户家庭人数不限。
体检时间、地点：每周五8：00，市中医院门诊楼3楼健康体检中心。
温馨提示：检查前早上禁食。（女性需憋尿）
咨询电话：4988096 13782497736

《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读者俱乐部开展读者优惠健康体检活动

感谢“两报”订户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服务在您身边 健康有我相伴

私建防盗门圈占楼道的行为不合法，
但私装防盗门确实不属于“违法建
筑”，相关职能部门的确没有强制拆除
的权力。这一说法的依据主要是《上
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除乡、
村庄规划区外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违法建筑的拆除。”

在《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中，“破坏房屋外貌，擅自改建、占用物
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擅自占用、移装
共用设施设备的，由区（县）房地产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处一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贺强说，按照这一规定，区（县）房
地管理部门的确也仅有“罚款”的权
力。

贺强说，法律明确规定了违法建
筑的执法部门和执法程序，如果将“圈
占”定性为违法建筑，那就可以向房地
主管部门投诉，进而对违法建筑实施
罚款、限期拆除和没收三种方式：“我
的建议是，立法机构可以细化立法，赋
予房管部门或拆违部门拆除或没收的
权力。”

■人大代表：
可以考虑纳入征信系统

“类似圈占公共楼道这样的小事，
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很多，如何快速处
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否真
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这对相关职能
部门是个考验。”上海市人大代表潘晞
晨认为，当下上海正在创建个人诚信
系统，可以考虑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针对一些明知违规而顶风作案的
人，加强失信惩戒。

“一个部门没有执法权，是否可
以向有执法权的部门寻求协助？”潘
晞晨表示，每个部门对分管的事情
都有具体的条条框框，按章办事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面对困难不该绕
着走，而应该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
方法总比困难多，关键看有没有真
的去想办法。

“政府部门一直在强调简化流
程，减少行政成本，加速处置成效，
但从‘这道门’的事情来看，改革还
任重而道远。”潘晞晨直言，“圈占公
共楼道”这件事看似无解的现实，说
明相关职能部门依然有很长的路要
走。 （新晨）

女子投诉违建被告知需等1年
相关部门称只能等

上海市延安西路 1329弄利星国
际广场小区一住户在自家大门外加
装了一扇防盗门，将公共楼道圈进自
己家里。邻居唐阿姨先后找到房管
等 7个部门，结果这 7个部门都管不
了。更令唐阿姨心寒的是，房管部门
称处罚私装防盗门只能一步一步走
程序，走完流程要一年多，最终结果
也只是罚款，而不是拆除。

类似现象在上海一些老式小区
非常普遍，在过去的一周内，这一话
题在市民中持续发酵，已有超过 50
位市民通过电话或书信的方式向记
者反映各自遇到的类似问题。针对
这一难题，这些市民有一个共同的疑
问：“究竟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

核心提示


